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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紀錄 
時 間：111 年 09 月 22 日（星期四） 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工學院 CE401 會議室           

主 席：陳院長 天健                             紀錄：何瑩玲 

出席人員：李佳言委員、黃國林委員、徐文信委員、江介倫委員、張莉毓委員、黃馨慧

委員、謝連德委員、蔡孟豪委員、葉一隆委員、姜庭隆委員、陳金山委員、

陳勇全委員、楊榮華委員、苗志銘委員、許益誠委員、洪廷甫委員、陳瑞仁

委員(請假) 、李文宗委員(請假)、曾光宏委員(出差) 、李錦育委員(出差)。  

壹、主席報告：這是本學期第 1 次召開院教評會，也是本人就任以來第一次召開的會

議，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出席會議，今天開會程序首先先確認上次會議

紀錄後再進行提案討論，若沒問題，就開始進行上次會議確認及逐條

討論議題，並請委員提供卓見。  

貳、上次會議紀錄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111 年 06 月 02 日 110-2 第 3 次院教評會議)  

上 次 會 議 提 案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提案一   

土木工程系謝啟萬教授休假研
究報告案，請 討論。 

照案通過，簽會人事室、教務處及校
教評會主席並陳請校長核定。 

本案業經本院 111 年 06 月
06 日簽請校長核定。 

提案二   

車輛工程系曾全佑教授休假研
究報告案，請 討論。 

照案通過，簽會人事室、教務處及校
教評會主席並陳請校長核定。 

本案業經本院 111 年 06 月
06 日簽請校長核定。 

提案三   

土木工程系擬推薦謝啟萬教授
為本校名譽教授案，請 討論。 

照案通過，提校教評委員會審議。 經 111 年 06 月 16 日 110 學
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校教評
會審議通過。 

提案四   

本院 110 學年度 A 類教學特優
教師遴選案，請 討論。 

照案通過，推薦邱瑞宇副教授、陳
永祥副教授兩位老師提教務處評
審委員會審議。 

照案執行。 

提案五   

高雄醫學大學擬續聘材料工程
研究所教授為合聘教師案，請 
討論。 

一、本案李英杰教授自 111 學年度
起，將不續服務於本校，因而不
擬續受聘為高雄醫學大學牙醫
學系及香粧品學系之合聘教師。 

二、另洪廷甫教授合聘案，照案通過。 
三、本案簽會人事室、教務處及校教

評會主席並陳請校長核定。 

本案業經本院 111 年 06 月
06 日簽請校長核定。 

提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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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次 會 議 提 案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材料工程系 111 學年度擬續聘
校外合聘教師案，請 討論。 

照案通過，簽會人事室、教務處及校
教評會主席並陳請校長核定。 

本案業經本院 111 年 06 月
06 日簽請校長核定。 

提案七   

本院各系所 111 學年度擬續
(新)聘合聘教師案案，請 討論。 

照案通過，簽會人事室、教務處及

校教評會主席並陳請校長核定。 

本案業經本院 111 年 06 月
06 日簽請校長核定。 

提案八   

本院各系所 111~112 學年度專任
教師暨 111 學年度校務基金進用
教學人員續聘案，請 討論。 

照案通過，簽會人事室、教務處及

校教評會主席並陳請校長核定。 

本案業經本院 111 年 06 月
06 日簽請校長核定。 

提案九   

本院各系所110 學年度專任教師
暨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年資
加薪（俸）案，請 討論。 

照案通過，簽會人事室、教務處及

校教評會主席並陳請校長核定。 
本案業經本院 111 年 06 月
06 日簽請校長核定。 

提案十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111 學年度
第 1 學期兼任教師聘任案，請 
討論。 

一、請環工系盡快補繳核准簽
呈，並授權學院院長審核。 

二、若簽呈未核准，本案視同未
通過，緩議。 

經 111 年 06 月 16 日 110 學
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校教評
會審議通過。 

提案十一   

土木工程系 111 學年度第 1 學
期兼任教師聘任案，請 討論。 

照案通過，提校教評委員會審議。 經 111 年 06 月 16 日 110 學
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校教評
會審議通過。 

提案十二   

水土保持系 111 學年度第 1 學

期兼任教師聘任案，請 討論。 
本案陳昆廷兼任助理教授 111 學年
度為土木工程系新聘專任助理教
授，屆時請陳助理教授支援授課，
餘照案通過，提校教評會審議。 

經 111 年 06 月 16 日 110 學
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校教評
會審議通過。 

提案十三   

機械工程系 111 學年度第 1 學

期擬聘任兼任教師案，請 討論。 
照案通過，提校教評委員會審議。 經 111 年 06 月 16 日 110 學

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校教評
會審議通過。 

提案十四   

車輛工程系 111 學年度第 1 學

期兼任教師聘任案，請 討論。 
照案通過，提校教評委員會審議。 經 111 年 06 月 16 日 110 學

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校教評
會審議通過。 

提案十五   

生物機電工程系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兼任教師聘任案，請 討論。 

照案通過，提校教評會審議。 經 111 年 06 月 16 日 110 學
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校教評
會審議通過。 

提案十六   

先進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111 學
年度第 1 學期兼任教師聘任
案，請 討論。 

本案施景祥兼任助理教授臨時無
法應聘，餘照案通過，提校教評會
審議。 

經 111 年 06 月 16 日 110 學
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校教評
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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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次 會 議 提 案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提案十七   

環境資源與防災學位學程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兼任教師聘任
案，請 討論。 

照案通過，提校教評會審議。 

 

經 111 年 06 月 16 日 110 學
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校教評
會審議通過。 

提案十八   

生物機電工程系「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案，提請 
討論。 

照案通過，提校教評會審議。 經 111 年 06 月 16 日 110 學
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校教評
會審議通過。 

提案十九   

土木工程系徐文信教授違反

「教師兼職原則」，擔任昌乾

企業社合夥人乙案，提請 討
論。 

一、請學校考量其兼職非營利，建
議給予書面通知-提醒相關兼
職規定。 

二、本案提校教評會審議。 

一、經 111 年 06 月 16 日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3次校
教評會審議通過。 

二、給予徐師書面通知-提醒
相關兼職規定。 

以上提案，准予備查。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案 由：環境工程與科學系陳瑞仁教授擬申請第 3 次延長服務案（如附件 1），請 討

論。 
說 明： 

一、本系陳瑞仁教授將於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結束第 2 次延長服務。為借重陳教

授相關經驗，擬依本校「校長教授延長服務審查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 1 款

與第 2 款第 6 目規定，及參考指標(第二年以後)「考量校級校務發展之面向」

之第 3 點，擔任一級行政單位主管，擬申請陳教授繼續延長服務。 
二、陳教授延長服務期間擬自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至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結束

(112 年 2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 
三、經 111 年 8 月 31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系教評會議審核通過。 
四、檢附本校「各系、所、學程及中心延攬所屬專任教授延長服務申請書」、陳

教授延長服務簽呈及相關佐證資料。 
決 議：照案通過，提校教評會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材料工程系 

案 由：李英杰教授因 111 學年度轉至國立中山大學任職，擬撤銷 111 學年度 1 學期

教授休假研究申請案（如附件 2），提請 討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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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英杰教授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授研究休假案，前經本校 111 年 5 月 12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李教授因 111 學年度轉至國立中山大學任職，擬撤銷教授研究休假案，業經

111 年 5 月 30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議審核通過。 
三、檢附系教評會議紀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提校教評會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生物機電工程系 

案 由：生物機電工程系張仲良教授休假研究報告案（如附件 3），提請 審核。 
說 明： 

一、張仲良教授休假期限自 111 年 2 月 1 日至 111 年 7 月 31 日止。 
二、經本系 111 年 9 月 13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議審核通過。 

   三、檢附系教評會議紀錄及張仲良教授休假研究報告「生成抗詰網絡與可解釋的

深度學習於作物逆境徵兆探索之研究」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簽會人事室、教務處及校教評會主席並陳請校長核定。 

提案四                                            提案單位：生物機電工程系 

案 由：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擬聘生物機電工程系李文宗教授為合聘教師案(如附件 4)，
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高雄醫學大學 111 年 7 月 28 日高醫人字第 1111102936 號函及「本校合聘

教師辦法」之規定辦理。 
二、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擬聘本系李文宗教授為合聘教師。 

三、合聘教師之聘期為 111 年 08 月 01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四、經 111 年 08 月 9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審核通過。 
五、檢附高雄醫學大學來函(含合聘教師名冊)及本系教評會議紀錄各乙份。 

決 議：  

一、依「合聘教師辦法」第十條之規定，以一學年為原則，期滿得依相關程序續

聘之。 
二、本案暫聘一學期，聘期自 111 年 08 月 01 日至 112 年 07 月 31 日止。  

三、本案修訂通過，簽會人事室、教務處及校教評會主席並陳請校長核定。 

提案五                                               提案單位：材料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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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材料工程系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楊茹媛教授申請教授休假案（如附件 5），

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楊茹媛教授擬依本校「教授休假研究辦法」規定申請休假研究，本系業依上

開辦法辦理休假研究計畫評審，並經 111 年 9 月 6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議審核通過。 

二、楊教授申請教授休假研究之資料摘錄如下： 
單位

名稱 
教授姓名 

教授年資起訖年月(至
休假研究前一日)(A) 

前已申請休假研究紀錄(B) 
符合本次休假研

究之年資(A-B) 
本次申請休假

研究時間 
休假研究 
計畫題目 

備註 

材料

工程

系 

楊茹媛 103年8月至112年
1 月，共 8 年 6 月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107年8月至108年1月) 

4 年 6 個月 111 學年度

第 2 學期 
微波燒結技術

形成的微波介

質陶瓷材料上

設計和製造陶

瓷濾波器元件 

111年 9月 6
日 111 學年
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系教
評會審核通
過。 

三、檢附系教評會議記錄暨楊茹媛教授申請教授休假研究申請表及計畫書資料各
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提校教評會審議。 

提案六                                          提案單位：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案 由：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兼任教師聘任追認案（如附件 6），

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校災害防救科技研究中心進用本系退休教師陳庭堅教授為特聘研究員之

簽呈於111年6月2日始獲校長核准，致未能於110 學年第2學期結束前完成

陳教授的兼任教師聘任。 

二、本系擬聘兼任教師之資料摘錄如下: 
擬聘 
單位 姓名 

擬聘 
職級 

新聘或 
續聘 學歷/現職(經歷) 學術專長 

開授課程名

稱 備註 

環境工程

與科學系 
陳庭堅 教授 新聘 

美國猶他大學土木工程系

環境工程組博士/本校環工

系 110-2 退休教授/本校務

基金進用特聘級研究員 
(教字第 017445 號) 

1. 環境工程 
2. 風險評估 
3. 環境統計 

普化實驗(一) 
(四環工一 A) 

111 年 07 月 27 日

110 學年度第 10
次系教評會審核

通過。 

二、經 111 年 7 月 27 日 110 學年度第 10 次系教評會議審核通過。 
三、檢附系教評會議記錄及上開擬聘兼任教師之簽呈、111 學年度專任教師授課

時數統計表、各班級開授課程學分數統計表、課程申請表、個人基本資料表、

學經歷證明文件、開授科目申請表等相關資料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提校教評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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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提案單位：土木工程系 

案 由：土木工程系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兼任教師聘任追認案（如附件 7），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系前經簽奉 校長核定，擬於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兼任教師謝啟萬教

授，依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簽聘需求並經 111 年 8 月 18 日 111 學年

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議審議通過。 

二、本系謝啟萬教授於本(111)年8月1日起受聘擔任本校校務基金進用特聘級

研究員，此案業經本校111年6月29日110學年度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評

審委員會第4次會議審議通過，爰未能即時於110學年度第2學期結束前提

送系教評會審議。 

三、本系擬聘兼任教師之資料摘錄如下： 

擬聘

單位 姓名 擬聘

職級 
新聘或 
續聘 

學歷/現職 
(經歷) 學術專長 開授課程 

名稱 備註 

土木

工程

系 

謝啟萬 教授 新聘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

土木暨環境工程系

博士 /本校土木系

退休教授 /本校務

基金進用特聘級研

究員 
(教字第 013040 號) 

1.大地工程 
2.基礎工程 
3.加勁工法 
4.混凝土錨固

技術 

土壤動力學 
(碩1+博1)合班 

選修/3 學分 

1. 111年 08月 18日
111學年度第1學
期第 1次系教評

會審核通過。 
2.本課程與徐文信

老師合授。 

四、檢附系教評會議記錄及上開擬聘兼任教師之簽呈、111 學年度專任教師授課

時數統計表、各班級開授課程學分數統計表、課程申請表、個人基本資料表、

學經歷證明文件、開授科目申請表等相關資料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提校教評會審議。 

提案八                                            提案單位：生物機電工程系 
案 由：生物機電工程系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兼任教師聘任追認案（如附件 8），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案刻正奉核中，擬於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追認續聘兼任教師共 1 名，並依

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簽聘需求後經 111 年 9 月 13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議審核通過。 

二、本系原續聘伍致瑋兼任講師開授進修部一年級「程式語言與實習」（3 學

分），伍師因工作時間無法配合授課，擬續聘吳振源兼任助理教授擔任該

課程並維持原上課時段為週四第 9、10、11 節，吳振源兼任助理教授持續

擔任本系兼任教師，教學及研究經驗豐富。 

三、擬聘兼任教師之資料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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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聘單位 姓名 擬聘 
職級 

新聘 
或續聘 學歷/現職 /(經歷) 學術專長 開授課程名稱 備註 

生機系 吳振源 
助理

教授 
續聘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國防科學

研究所博士/屏東科技大學生

機系計畫助理/成功大學能源

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客座助

理教授、成功大學能源研究中

心副研究員、空軍航空技術學

院機械科助理教授 

計算流體

力學、熱傳

學、程式語

言、太陽熱

能 

程式語言與

實習 
（進修一年級，必

修/3學分） 

111 年 9 月 13 日

111學年度第 1學
期第 2 次系教評

會議審核通過。 

四、檢附系教評會議紀錄及上開擬聘兼任教師之簽呈、專任教師授課時數表、課

程申請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學經歷證明文件、教學意見調查表、開授科目

申請表等資料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提校教評會審議。 

提案九                                               提案單位：材料工程系 

案 由：材料工程系擬訂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如附件 9），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110年5月24日臺教技(一)字第1100071516H號函辦理。 

二、111 學年度新增設「材料工程系」，「材料工程研究所」與「材料工程系」

整併為「材料工程系」(系所合一)。 

三、本案經111年9月6日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四、檢附「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及系務會議紀錄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提校教評會審議。  

提案十                                               提案單位：材料工程系 
案 由：材料工程系擬訂定「專任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點」草案（如附件 10），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110年5月24日臺教技(一)字第1100071516H號函辦理。 

二、111 學年度新增設「材料工程系」，「材料工程研究所」與「材料工程系」

整併為「材料工程系」(系所合一)。 

三、本案經 111 年 9 月 6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四、檢附「專任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點」草案及系教評會議紀錄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提校教評會審議。 

肆、臨時動議                  略                        提案人：材料工程系  

伍、散 會(下午 1 時 30 分)。 


